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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。
作
補
償
金
。該
日
本
人
之
妻
子
。係
爲
美
軍
金
勒
開
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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蘭
。
海

拝

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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殺
死
。
已
被
日
本
法
庭
判
有
罪1

浮
監
及
彼
遍
令
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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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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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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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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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國
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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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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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將
服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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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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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北 

鼠
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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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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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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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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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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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魁
電6
蘇
聯
總
瀰f

洞
凝
给
部.
。
申
共
黨
團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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鸟
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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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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亨
.
；
、 

•
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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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
由
於
此
種 1

磷
%
滯
 

引
兩
園
政
府6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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勇
 

决
其
他
更
困
瞥
無
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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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
根
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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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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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者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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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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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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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
期
一
。 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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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
佈
此
項
美
卷
泰
交
換
之

英
國
。
曼
撤
斯
德
舟
日
美
聯
社
電6

此
間
靈
撤
斯
導
德
報
謂
。
三
名
留
美
學
生
。
於
去 

年
七
月
廿
八
日
。
曾
企
圖
去
行
剌
中
共
總
理
周
恩
來
。 

一 

1
 

該
導
報
謂
。
此
項
帯
息
。
係
得
自
「
位
算
在
居
住
此
間3
而
與
此
北
行
剌
周
恩
來
陰
謀 

有
間
接
關
係
之
中
國
靑
年9 

：
一「

，
丁
.
二

， 

該
報
以
「
黎
先
生
」(
之
假
名
。
來
發
表
此
項
清
息
。
黎
先
生
謂
。
雖
然
周
恩
來
此
次
僥 

二
倖
未
被
刺
死
。
然
而
表
面
上
。
及
很
多
之
海
賃
相
出
-
他
可
能
受
傷
。
不
然
亦
受
到
很
大
之 

g

震
替
而
該
三
名
岸
剌
者
。
已
淀
獻
祐
肌
。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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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京
電
台0
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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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
月
卅一、

日
謂
。
周
恩
來
於
中
藝
建
軍
日
。
出
現
於
檢
閱
台
上
。
但 

並
耒
對
二
萬
名
參
加
該
班
基
日
之   

A.-
演
赞
。
但
是
他
係
於
三
日
前
之
被
行
剌
對
像6
則
很
顯 

然
地
。
他
一
定
娶
輕
駅
或
街
鲁
幾
無
斯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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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入
伍
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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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全
部
拉
走
。
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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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於
亠
充
五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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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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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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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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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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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始
不
久9
画
從
捕

九
十
五
南
非
人 

一被
控
犯
叛
國
罪

△
七
年
前
已
組
織
「個
會
社
一 

曼
撤
斯
德
導
報
謂
。
於
 
一 
九
五0
年
。
一 
羣
中
國
之
學 

生
。
在
一
家
美
國
最
大
之
大
學
內
。
組
織
一
個
會
社C

凡
入 

一 

社
之
學
生
。
必
須
宣
誓
「
誓
願
以.
我
們
之
生
命
。
來
保
存
中

决
權
。
來
阻
止
聯
合
國
之
進 

行
。

他
們
之
共
时
宣
言
宣
稱 

。
八
達
條
約
國
。
已
加
强
了 

互
相
合
年C

及
親
密
之
一
個 

圍
體
。
代
表.丿
保
讒
和
平
。 

自
由
及
獨
立   

2. 
一
個
最
好
象 

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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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伊
拉
克
總
理
突
作
不
速
客 

伊
拉
克
總
理
米
爾
占
。 

，於
令
乐
突
然
從
伊
拉
祐
飛
來 

此
間
0
對
於
伊
拉
克
要
求
以 

色
研
撤
領
土
事
加
强
要
求
。 

■ 

米
總
理
之
突
然
到
來
。 

令
到
外
交
會
之
共
同
宣
言
。 

稍
有
延
遅
。

伊
拉
克
要
求
以
色
列
撤 

退
其
領
土
至
一
九
四
七
年
聯 

合
國
調
停
會
指
定
之
邊
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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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是
美
國
對
此
問
国L
郤
與 

伊
拉
克
有
衝
突
。
此
衝
突
於 

星
期
二
日
之
曾
讓
中C

早
已 

發
生
。

▲
美
將
以
巨
焱
贈
八
達
諸
國 

美
國
務
卿

“於
星
期
三 

日
宣
佈
。
美
國
將
以 
一 
千
萬 

美
元
之
欵
。
贈
給
八
達
條
約 

之
囘
敎
國
家
。
但
須
要
美
國 

會
之
通
過
。

美
國
已
經
毎
師
以 
一 
千 

二
百
五
十
萬
元
。
援
助
該
約 

國
家
。
星
期
三
日
之
增
加
援 

助

C

顯
然
係
希
望
以
金
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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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
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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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
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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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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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
勤
斯
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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辯
之
方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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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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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
女
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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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務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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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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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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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負
責

一
宀 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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邦
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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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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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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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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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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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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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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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? 
來
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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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
、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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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度
放
國
罪
而
受
醤
訊
。
.

條
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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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海
雀
淡
。 

兩
國
交
換
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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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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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化
 

交
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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狙
協
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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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兩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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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京
相
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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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友
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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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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亜
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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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未 

能
建
立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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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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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
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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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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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港
、
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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卅
泱
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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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
北
省
反
共
李
盗
「
桑
良 

偉
。
崔
學
新
。
强
警
0
陳 

彪
等
五
人
。
弾
张
責
處
死
 

刑
。
已
分
在
別
时
篆
纪
。 

石
首
兩
縣
執
富
樓
」
• 

按
照
「
眾

需

」
一 

月
八
日
之
報
章
感
蘭
五
人
 

係
「
中
央
華&

齊
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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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反
共
組
織
之
羅
速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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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九
五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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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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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
組
織
「民
主
舞
」3||
尢
五
 

七
年
三
月
。
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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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央
華 

中
將
軍
府
」
。
陛 

$-
八
月
。 

制
定
軍
事
番
號
二◎
入
軍
。 

由
李
銀
祥
任
軍
珞y

冷
良
偉 

爲
副
軍
長
。
出
象
。
我
孝 

忠
爲
師
展
。
魄
彪
爲m
張
。 

據
湖
北
日
報
趙
義
五
 

人
分
别
於
湖
南
之
華
器
。
安 

郷
漫
縣
。
南
縣
。及
幫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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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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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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咸
皿
总
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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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染
匕
共
產
中
義
。
而
將
中
國
從
共
產
主
義
搶
救
出
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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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
民
上
國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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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2
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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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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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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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美
與
八
達
國
家

一 
警
吿
蘇
聯

、土
耳
其
。
安
哥
拉
加
日
， 

路
透

Sil'
電
。
、八
達
條
約
國
家 

。
及
美
國
今
日
發
佔
警.吿
。 

一 
警
缶
蘇
聯
切
勿
在
中
東
仆
陰 

謀
之
滲
透
。

一
八
達
條
約
外
交
會
議
。 

於
此
間
作
四
日
之
會
議
。
於 

今
日
結
束
時
。
發
表
共
同
宣 

言
。
向
蘇
瞥
吿
。

該
共
同

1- 
言
。
請
求
條
一 

約
國
家
。
着
手
對
於
我
產
黨
一 

之
陰
謀
滲
透
及
活
動
加
緊
揭 

.
發
。

二
婁
訊
。
雲
埠
緬
街
夾
佐

:
•
多
朗
度
。
加
拿
大
社.市
 
, 

--0-.安
且
由
省
及
聯
邦
政
府 
■

°' 
-
 

將
於
下
星
期
。.簽
訂
一
新
愕
，
一

涯
商
。
，
刼
案
澀
生
之
增
加 

竺
故
血
局
將
桁
派
遅
晖
察
株 

邏
該
處
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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矶

等
學
生
"
不
是
從
大
陸
而
來 ) 

。
便
是
從
香
港
而
來
。 

一 

此
答
學
生
。
後
來
便
以 ) 

各
極
方
注
返
司
入
陸
。
返
抵
一 

大
陸
後
。
立
刻
被
送
上
北
京
) 

。
受
思
想
改
造
之
訓
練
及
學
一 

習
。

據
黎
先
生
謂
。
此
羣
學 

生
。
返
囘
大
陸
入
受
訓
營
之 

後
，
便
與
其
他
之
受
訓
生
加 

緊
聯
絡
。
直
至
吸
收
了
六
十 

名
之
同
志
後
止
。

△ 
不
計
成
敗 

拼
死
刺
周 

按
照
習
例
。
於
各
生
受

院
保
險
協
定
。"  

•
一
藤■
察
局
子
优
整
冗
广
」
「
聯
邦
政
府
®
將
发
醫
樂
; 

稱
。
過
卦
兩
星
期
來
1

 緬
"
W

一
半
云
，
.
；

：.
；
；

:. 

街
六
百
吸
火
匕
百
號
街
依J
亠
.
；

已
發
牛
之
劫
案
。
最
低
限
度
一

有
十
多
宗
以
上
。

:
一:

奥
収
可"
一將申講 

.『加
入!.
九五九年汎一太平洋

阴8

14.

-ezez.

第
二
艘
日
本
一 

由
華
北
抵
凄 

. 
霎
訊

C  
據
省
報
載
一

船
業
會
議
會
員
。
；6

公
司
之
一 

輪
船
。
有
二
萬
五
千
噸
匕
船  

國
船
。
四
月
間
。
將
由
澳
大
， 

共
與
北
美
洲
雖
必
氟
貿
易
「
利
亞
航
行
至
此
間
。
診
公
可
」 

也
中
共
及
美
國
當
局
。雙
」 
擬
發
展
往
遠
東
航
海
業
渡
過
一

方

■<,

• Jrt^sdi-v^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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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-
^
S
N̂̂
-̂
e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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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
四

月

f

四

日

一
■-::
政
府
指
控
該
等
人
民0
 

歪
推
翻
塌
政
府
一
而
建
立
共
產. 

主
義
國
家
之
企
圖
。

」

■■- 
辯
護
律
師
C 
立
刻
向
法. 

隆
指
出
。
該
等
被
控
者
。
必
 

定
否
認
他
等
無
罪   

-0..
而
他
留 

他
等
辯
優
之
權
。

i
-
九
十
五
名
被
控
之
南
非 

人
民
中
。
有
十
七
名
爲
白
人 

.
(
六
十
名
爲
非
洲
人
。十
八
 

名
爲
印 

X: 人
。
兩
名
爲
混
合 

単一 

此
九
十
五
名
。
係
於 
一 

九
五
六
年
十
二
月
被
逮
捕
。 

神
像
由
警
察
從
南
非
各 
j1h 捕 

展
者
。
而
初
步
之
調
査
會
亦 

於
是
月
設
立
。
研
究
此
次
之 

案
件6

•

二
•
.
 

二

治
等
被
控
人
民
。
立
交 

侯
釋
金
被
釋
出
外
。
但
是
他 

等
郤
不
准
許
獲
得
任
何
之
經 

加
工
作
。

一 

此
間
相
信
。
必
會
設
立 

一
個
特
別
法
庭
。
來
審
訊
此
. 

穴
之
案
件
。
然
而
此
種
特
別

，0

亠

中 

軌
夏
民 

鎖
腐
國 

神
酉
年 

物
年
元 

次
十
月 

一一一 
二 
三 

5

月
十 

批
十
日 

2
 買 

四

加
國
全
國
大
選 

..「奥
"
   

'E 
电
。
加
國
會
各
； 

國
會
員4
不
諭
何
黨
何
派
人 

士

9

均
認
亂
加
國
快
將
酸
舉.
一. 

行
金
國
大
選0
.
/
。

報

費

價

一
:-,-■;

春
芽
A
被
毆
打
整
劫
： 

0:.阿
無
人
壊
重
像
一
。殷
項
被
一 

搶
者
有
之9

衣
服
及
手
錶
被: 

剰
者
亦
布
云
―

，

•..•̂
*
^
*
^
^
^
^
^
^
^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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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太
平
洋
至
雲
高
華4
或
美
國

，方
均
極
力
使
此
問
題
加
多
種 

■ 
種
之
困
羅
。

」

現
在
日
本
山
下
楼
船
公 

司
之
三.來
丸
抵
遙
雲
埠6
該
、 

.，船
由
中
共
區
運
貨
物
抵
此
間 

。
沿
途
經
過
許
多
困
難
之
芥 

續
：
   

-- 
一

.
常
該
輪
僱
避
舵
手
。
自 

北
河
航
海
空
新
港
時
。有
持
 

飨
之
中
共
軍
隊
在
船
上
駐
守 

0
警
衝
森
嚴
。

：
；
 

，
：
被
等
中
共
軍
。
並
禁
止.( 

一 
舵
手
及
船
員
使
用
無
線
電
。 

電
達
等
各
種
航
洭
儀
器
。
故
， 

該
船
每
入
十
港
。
只
能
以 

對
曲
地
之
常
識
。
而
並
非
是
. 

二
靠
任
何
指
南
針
或
航
海
儀
器
、 

該
輪
最
近
抵
美
國
哥
侖. 

比
亞
河
時
。
受
到
笑
軍
態
滁 

一
員
到
該
輪
全
部
搜
査
。
在
美
， 

，國
亞
斯
多
亞
如
是
。
在
他
高 

..
馬
亦
一
樣
。
因
傳
中
共
在
貨 

物
中
藏
有
原
子
彈
。

該
輪
全
體
船
員
。
在
美 

國
他
高
馬
埠
時
。
未
經
檢
査 

.■
。
】
律
不
碓L
岸
。

' 

IH: 輪
爲
山F
輪
船
公
司
一 

第
一
一
艘
。
由
華
北
航
行
至
此 

間
之
商
船
了
。
此
次
連
來
貨

三
凡
市
二
該
公
司
之
船0
包 

括
有 
Z: 萬
一
五
千■
之
潮
汕
跋
 

。
」
腎
六
壬
噸
之
胎
州
號9
 

迦
太
基
及
各
等
號
云

「
盛
加
京
普
蠶
肾
6
凹
」 

口
一
冃
十
四
9
冊
期
上
0 
麻
多
數
.
上 

■
1
人
贊
腐
之
二
大
。
自
出
黛
總 
-

紙
業
工
人
能
工

至
今
仍
未
解
决

裁
丕
亞
遍
。
睢
日
在
蘭
頓
算
. 

神
。
如
保
守
黨
政
府
在*
週
一 

內
不
清
楚
地
宣
佈
出
全
國
大 

選
之 
H'-.
  »

.:p.--
他
將
取
得
歔
帘
： 
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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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域
埠
船
廠
解一一  

上
次
图
盲
名
 

域
务
利
七
廿
九R
加
拿 
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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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玄  

1

家
呈 

.
此
間
之
狙 
a.
鑫
船
廠
。
劇
於 

本
酷
衣C

解
僱
工
公
一
百
名 

。
一
該
船
廠
於
戰
後
工
人
最
多 

之
時
期
。
爲
麦
年
八
月
。
達 

二
千
一
百
五
十
名
多
施
只
留
， 

僱
用
工
人
一
百
四
十
名
。
爲
二 

世
界
第
二
次
大
戰
後
。
工
人
 

一
上
癢
少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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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<■ 

一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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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
筲
「老
婦
過
一 

百
零
四
歲
生
日 

一
緬
省
利
坎
埠
。
一
卅
日
加.

雲
訴
。
紙
業
工
人
罷
工
一 

之
事
。
至
今
仍
未
能
解
决
。;
， 

因
外
方
卅
要
超
再
强
江
會
議
一 

.

.

.
^

•消
息
靈
逸
方
面
稱 
°-
有j

个
;
 

匸
會 

;-:0 
冥
求
勞
工
廳
力
役
斯 :

-■-. 

。看
主
济
會
議
。
以
爲
解
决
， 

該
骸
工
。
但
役
斯
則
希
望
疗
 

工
自
己
华
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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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

■■0
:'>;-,;

 

，西
人
被
刺
傷. 

人
被
揄
候
審
一 

■.
..:';<
肌
。
跑
路
貿
二
四

-5L 

一
號
。.年
肥 
ft 歲.之
黨
如
麥
叠
 

。
昨
因
东
房
中
與.三
人
辯
駁 

o;-.
   
他
左
遂
被
刀
剌
傷
。
即
枣
 
一 

公
醫
院
斯
傷
."
現
已
出
痞
調 

理
。":
一
―

一：
 

:

•:.■ 
瞥
用
先.將
啓
二
人
逮
捕 

。
隨
亦
將
黨
奴
麥
連
逮
轍
。 

作
爲
供
證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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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
該
外
長
會
。
指
控
共
產
一 

主
義
。
企
圖
煽
動
「
國
家
主
一 

義
」T

戰
爭
恐
怖
」
一
經
濟
一 

慘
痛
」
「
阿
拉
伯
難
民
」
及 

.
亞
洲
國
家
主
義
情
緖
"
在
世
一 

界
各
地
進
行
。

該
外
長
會
之
議
决
案
如
一 

下
。

一
。
加
强
該
約
國
家
與
一 

其
他
自
由
世
界
局
部
集
體
安
一 

全
組
織
間
之
合
作
。

二
。
呼
筋
聯
合
國
會
員 

國
。
接
受
舉
凡
世
界
任
何
地
一 

方
。
若
有
戰
爭
或
不
安
情
緖 

。
應
運
用
聯
合
國
軍
。
去
調
. 

停
之
觀
念
。

三
。
宣
佈
最
近
擴
大
之
一 

軍
事
計
劃
委
員
會
。
於
最
短
■ 

期
間
內
來
訓
練
該
約
國
家
之
一 

軍
隊
。該

外
昊
會
。
同
時
呼
筋

到
訓
練
完
畢
之
時
。
便
成
一
二 

名
中
共
之
高
級
官
。
來
親
目 

會
見
各
個
學
生
。
而
照
習
憤 

。
此
位
官
員
必
係
周
恩
來
。 

黎
先
生
謂
。
於
七
月
廿 

八
日C

我
們
此
羣
行
剌
周
恩 

來
之
三
名
勇
士
。
便
以
筆
內 

之
刀
來
作
兇
器
。
利
用
周
恩 

來
召
見
之
時
。
進
行
剌
殺
周 

恩
來
之
計
劃
。
他
們
早
已
知 

道
。
行
剌
周
恩
來
。
不
管
成 

功
與
否
。
他
們
必
定
不
會
有 

一 
線
生
存
之
希
望

當
他
們
於
該
晚
未
見
返 

囘
宿
舍
之
時
。
我
們
己
知
他 

們
已
經
有./
此
種
行
剌
之
企 

圖
。
但
是
成
功
與
否
。
暫
時 

仍
未
知
。
直
至
一 
個
月
之
後 

。
我
們
始
知
該
三
各
勇
士
之 

二
仃
剌
失
敗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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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英
母
后
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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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
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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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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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
<.
」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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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.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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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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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
沽
每
一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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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/:
二

法
庭
。
必
須
於
三
個
月
之
後 

『
始
能
出
現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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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對
十
元
紙
幣 

對
中
可
贏
廿
元 

f  
雲
訊.
。
雲
埠
太
吐
盾
報 

舉
辦
「
幸
運
紙
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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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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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

今
明
兩
日.天
陰
匹
有
雨
一 

。
佐
殆
海
峽
町
画
風
;0,,;
函
速
： 

十
.五
英
里
。
今
日
履
高
温
度
一 

爲
四
十
八
聲
。'
低
温
度
爲
.

拿
大
社
電
。
活一

6
出 -

生
於
英
命
海
峽
島
。
於
「
八 

八
一 
轧
來
加
居
住
0. 
噌
慶
祝
 

她
壹
百
零
四
歲
之
生
日
。
她

努
察
當
時
。, 
在
該
屏
搜 
.
四
十
度
云.
。

11)]..
日
最
高
温
度 

授
二
爲
啰
$

1
'

二一；!

有
兒
女
五
人
。
孫
卅
二
名
。 

以
下
各1

羌
紙
幣
號
碼
。如
一
：
物
。
有

T

亠
萬
包
核
桃6

玻
璃
•
曾
孫
五
十
名
9
玄
帝
三
名
云
渡
兇
器

0;:
力
小
把
宫
。

聯
合
國
會
員   

P5
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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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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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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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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